
《关于给予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

关责任人员纪律处分的决定》送达公告 

 

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范立强： 

因无法与你方取得联系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现以公告形式

送达《关于给予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纪律处

分的决定》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10 个交易日即视为送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《关于给予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

纪律处分的决定》 

 

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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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： 

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海阳市龙

山街道海滨西路海益宝产业化园区。 

范立强，1969 年 10 月出生，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时任公

司董事长。 

经查明，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益宝）

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 

海益宝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

东六路支行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为海益宝控股股东山东玖龙海

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山东玖龙）在该行的长期借

款余额 9000 万元作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27

日至 2017 年 7 月 26 日。对于上述对外担保事项，海益宝未



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016 年 8 月 23 日，青岛银行诉海益宝、山东玖龙及范

立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。该案诉

讼标的金额合计 90,781,267.73 元。海益宝未及时披露上述重

大诉讼事项。 

2019 年 9 月 10 日，我司业务部门向海益宝、范立强发

送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，9 月 11 日海益宝提出申辩。理由如

下：1.公司一直未收到关于上述诉讼的传票及涉诉通知书等

相关涉诉文件。2.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已经于 2017 年 1 月 20

日和 2019 年 4 月 23 日做了两次公告。3.公司及实际控制人

范立强均认为其签字/盖章的空白合同目的是为办理续贷手

续，但是实际青岛银行并未给控股股东办理续贷，因此担保

合同并不成立。 

经核查，2016 年 8 月 21 日，青岛银行向山东省青岛市

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，起诉海益宝及范立强。

2017 年 2 月 22 日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“（2016）鲁 02

民初 1320 号”民事判决，海益宝及范立强不服，于 2017 年 3

月 24 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。因此海益宝知悉

诉讼时间不晚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，公司应在知悉诉讼时间

后两个交易内披露诉讼情况，但公司迟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

进行披露。因此海益宝的第一项申辩意见不成立。 

2017 年 1 月 20 日海益宝披露的公告是控股股东股权司

法冻结的公告，海益宝并未披露相关涉诉信息。2019 年 4 月



23 日披露的公告披露的是补发涉诉公告，两份公告不能证明

海益宝及时的披露了涉诉公告。因此对海益宝的第二项申辩

意见不予采纳。 

2017 年 2 月 22 日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“（2016）

鲁 02 民初 1320 号”民事判决，判决海益宝及范立强于 2016

年 7 月 27 日与青岛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有效。公司及范立

强不服，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上

诉。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“（2017）

鲁民终 1027 号”民事判决书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因

此对海益宝的第三项申辩意见不予采纳。 

综上所述，海益宝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第 1.5

条、第 4.1.2 条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

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（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，股转系统公告

[2013]3 号）第三十七条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。 

范立强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《业务规

则》第 1.4 条、1.5 条的规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我司）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，根

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2 条、第 6.3 条规定，我司做出如下纪律

处分决定： 

（一）给予海益宝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； 



（二）给予范立强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 

 

海益宝应当自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易日

内，在我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及时披露相应信息。 

 

 

 

 

全国股转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6 日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

 


